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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2)條發表 

 

中學文憑試考生投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過度收取查閱評分紀錄及試卷費用  

 

 

背景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已就四宗投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

過度收取查閱評分紀錄及試卷費用的個案完成調查。 

 

調查源於四宗私隱專員公署收到的投訴，涉及四名2023年中學文憑試（文憑試）

考生向公署投訴考評局過度收取查閱評分紀錄及試卷費用，有關費用如下：  

 

    試卷銷毁前的收費  

    2021年及 2022年  2023年  

評分紀錄及試卷  

（包括個人報考資料）  

每個申請  

（包括一個科目）  

$400  $380  

每個附加科目  $104  $104  

 

考評局於其網站表示，自2023年起，文憑試的查閱資料要求申請人將不會獲

發所要求的資料的實體複本，但會收到一封電郵，內含密碼及連結，用以下

載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包括評分紀錄及試卷。  

 

投訴事項（一）  

 

四名投訴人認為基於考評局就2023年文憑試發放所查閱資料形式的改變，費用

應當下調，惟考評局就每個首科查閱資料要求徵費的下調幅度僅為港幣20元

（由港幣400元減至港幣380元），當中三名投訴人留意到每個附加科目查閱

資料要求徵費維持不變（維持港幣104元），遂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考評局過

度收取查閱評分紀錄及試卷費用。為支持其投訴，四名投訴人的理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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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考評局由發放實體複本改至以電郵發放所查閱的資料，一名投

訴人指他質疑考評局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所涉及的三方面開支應有

所下降，包括員工薪酬開支的部分項目應已減省、電腦操作時間費

理應隨著電腦硬件的發展而大幅下降，當中亦不應涉及「打印機的

操作和保養費用」；而其他開支當中「紙張及文具費用」亦可減省

；  

(2) 另一名投訴人同樣認為以電郵發放所查閱的資料並不涉及「打印機

的操作和保養費用」及「紙張及文具費用」；  

(3) 兩名投訴人認為考評局在改以電子形式發放資料的情況下，省卻了

影印開支。根據投訴人的估算，其要求的文件總頁數遠多於10頁，

相關影印成本遠多於港幣20元，因此投訴人認為電子複本徵費的減

幅並不合理。  

 

投訴事項（二）  

 

其中一名投訴人進一步認為考評局本身已存有考生的個人資料的電腦掃瞄備份

，理應已可以向查閱資料要求者發放有關資料的電子複本；然而考評局在

2012至2022年間在能夠發放電子複本的情況下，仍選擇以成本較高的實體複

本來依從查閱資料要求，並以此來計算徵收的費用。故此，該名投訴人投訴

考評局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第28(4)條的規定，即考

評局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的徵費高於該局採用其他形式所應徵收的最低費用

。  

 

調查結果 

 

投訴事項（一） 

 

根據《私隱條例》第28(3)條，資料使用者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徵收的費用不得超

乎適度。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鍾麗玲經五輪查訊後完成就四宗投訴的調查。基於

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及相關事實，私隱專員發現考評局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徵收的

費用均低於其直接有關及必需的成本，包括員工薪酬開支、電腦操作時間費及其他

開支，而當中並不包括「打印機的操作和保養費用」及「紙張及文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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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私隱專員認為考評局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徵收的費用沒有超乎適度，並沒

有違反《私隱條例》第28(3)條的規定。 

 

投訴事項（二） 

 

至於投訴事項（二），《私隱條例》第28(4)條規定，如資料使用者可藉提供相關複

本，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複本是可以2種或以上的形式提供的，則無論該資料使

用者採用何種形式，他所徵收的費用，不得高於他採用其他形式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而徵收的最低費用。 

 

根據考評局所提供的資料，於2012至2022年間，考評局在處理查閱資料要求時，均

是以實體複本提供所要求的資料，而直接向考生發放電子複本在當時而言並非可行

和穩妥的做法。由此可見，考評局於2012至2022年期間尚未能採取複印本以外的其

他方式發放評分紀錄及試卷的複本。 

 

私隱專員認為《私隱條例》第28(4)條的規定建基於資料使用者可以採用2種或以上

的形式中的一種提供查閱資料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的複本，而由於考評局在2012

至2022年間只能以一種形式（即實體複本）提供相關資料的複本，因此《私隱條

例》第28(4)條並不適用。私隱專員認為上述投訴事項（二）並不成立，即是考評局

沒有違反《私隱條例》第28(4)條的規定。 

 

專員的決定 

 

私隱專員認為考評局就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徵收費用方面並沒有違反《私隱條例》第

28(3)及(4)條的規定，故此，四宗投訴個案的投訴並不成立。 

 

 

 

鍾麗玲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2024 年 6 月 6 日 

 

 


